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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125 号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进行审查

的过程中，关注到如下事项： 

1．你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内部控制鉴证报

告被出具否定意见，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以及 2019 年你公司向控股股

东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借款 5.37 亿元，你

公司专项计提了 3.16亿元的坏账损失。 

请你公司详细说明： 

（1）你公司对于上述关联方借款的坏账计提的依据是否充分，

坏账计提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你公司对于上述提供给关联方的借款，目前尚有本息合计

5.50亿元未收回，你公司报告期期末货币资金仅为 2.21亿元。根据

你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于 2020年 5月 28日出具的《还款计划承诺函》，

约定在 2020年 12月 31日前全部归还。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控

股股东关联方并未履行承诺，后控股股东关联方再次向你公司递交了

延期还款承诺，承诺于 2021年 3月 31日前归还所有欠款本息。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控股股东关联方仍未履行承诺。对于上述未收回



2 

的本息，你公司是否有详细的追款计划、追款时间、追款责任人，你

公司是否有计划采取司法诉讼、强制执行等途径解决公司资金被占用

的问题，上述欠款未收回是否对你公司持续经营造成影响； 

（3）年审会计师在 2019 年度、2020 年度均对你公司内部控制

鉴证报告出具否定意见，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你公司在保持独立性、防

范资金占用等方面实施的内部控制整改措施、整改时间、整改责任人

及实施的效果，自查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4）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实施的审

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情况； 

（5）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说明出具保留

意见的依据是否充分恰当，是否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是否存在以保

留意见代替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形。 

2.你公司两家子公司甘肃浩源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甘肃浩源”）、上海源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源晗”），

报告期内净利润分别为-9,137,026.29 元、-3,754,919.24 元。其中

上海源晗自2018年设立以来，已连续3年亏损；甘肃浩源于2015-2020

年度，已连续 6年亏损，且你公司已于 2017年对其全额计提商誉减

值准备。 

请你公司结合两家公司的业务情况、详细财务数据等补充说明上

述两家公司连续多年亏损的原因，是否影响你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3.你公司报告期内入户安装取得营业收入 46,400,097.60元，营

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 26.61%，报告期内民用户安装 9,123 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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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期为 6,018户，增长幅度为 51.60%。 

请你公司结合入户安装的业务数据、定价情况、收入变动的原因

等说明入户安装取得营业收入增幅低于民用户安装户数增幅的原因。 

4.你公司涉及与甘肃第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案，涉案金额 311.98 万元。根据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

审判决，判定你公司向甘肃第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支付项目工程款、

利息损失等。目前你公司已向平凉市检察院提起抗诉。 

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内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5.报告期内，你公司取得营业收入 419,032,878.93 元，同比减

少 19.2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222,391,539.00 元，同比减少-448.49%。 

请你公司结合自身业务情况、行业发展趋势说明营业收入下降的

原因，收入是否会持续下降，并结合财务数据、同行业情况等说明本

年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原因。 

6.报告期内，你公司研发费用本期发生额为 866,471.31 元，上

期发生额为 4,595,508.49元，本年减少 81.15%，请你公司说明本年

研发费用大幅下降的原因和合理性。 

7.报告期内，你公司出售子公司杭州特盈能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股权，请你公司说明出售该公司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应的会计处

理，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审议程序。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8.截至目前，你公司控股股东周举东及其控制的盛威实业持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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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股份近乎全部被质押。请你公司说明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

风险，以及针对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周举东及盛威实业是否有足够现

金流可以防范风险，你公司针对该风险是否有应对措施，你公司是否

存在控制权变更的风险。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5月 25日前将有关说明

材料报送我部，同时抄送派出机构。涉及需披露的，请及时履行披露

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1年 5月 18日 

 

 

 

 

 

 

 

 


